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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校发〔2019〕36号清华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

关于修订《清华大学接待用餐管理规定》等的通知

清校发〔2019〕36号

各单位：

   《清华大学接待用餐管理规定》《清华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》《清华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

费管理办法》《清华大学举办国内会议经费管理办法》《清华大学在境内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经费

管理办法》《清华大学经费使用管理规定》已经2018～2019学年度第26次校务会议审议修订，现

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 

清华大学

2019年7月16日

 

清华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
—经2015～2016学年度第36次校务会议审议通过，2018～2019学年度第26次校务会议修订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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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费和停车费等）凭有效票据报销，报销金额上限为每人每天不超过80美元。租车期间公杂费

减半发放。

第十二条 参加国际会议等的出国人员，原则上应当按照规定住宿费标准执行。如对方组织

单位指定或推荐酒店，应当严格把关，通过询价方式从紧安排，超出费用标准的，经相关项目负

责人（或单位财务主管）签字确认后，住宿费可据实报销。

第十三条 出国人员回国报销费用时，须凭有效票据填报国外费用报销单。各种报销凭证须

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地点、数量、金额等，并由出国人员签字。

第十四条 财务部门应对因公临时出国人员（或团组）提交的出国任务批件、护照（包括签

证和出入境记录）复印件及有效费用明细票据进行认真审核，严格按照批准的出国人员、天数、

路线、经费预算及开支标准报销经费，不得报销与因公出访任务无关的开支。

第十五条 因公临时出国人员所持护照等其他要求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因公临时赴香港、澳门及台湾地区执行交流合作任务的，相关费用管理参照执行

本办法。

第十七条 相关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对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开支标准表.docx

附件：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开支标准表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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